
关于县道 X808 线连山小三江桥灾毁恢复重建

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

县公路事务中心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县道 X808 线连山小三江桥灾毁恢复重建工程实

施方案》收悉(以下简称“实施方案”)。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

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(少数民族发展任

务)资金的通知》(粤财行〔2024〕100 号)等文件的要求，2025 年 3

月 10 日，我局会同相关部门对实施方案进行审核，原则上同意所报

项目实施方案，并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批复情况

(一)项目实施地点及组织实施单位项目实施地点

项目实施地点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小三江镇市场附近

组织实施单位：县公路事务中心

责任人：聂伯林

(二)建设内容及规模

1.新建桥梁拟按照四级公路桥标准建设，桥长 54.4m，桥宽

7.5m（净宽 6.6m），采用三跨现浇钢筋混凝土连续梁结构，桥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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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置为：6m 搭+11.7m+19m+11.7m+6m 搭板。桥梁上部结构采用“现

浇钢筋混凝土箱梁”，梁高 1.4m，主梁采用 C40 混凝土。中墩墩

柱采用柱式墩，墩顶两侧向上变径延伸到桥面，形成半圆形观景

平台，观景平台直径 3.4m（含栏杆），桥墩及桥台采用 C35 混凝

土。下部结构桩基采用钻孔灌注桩，直径 1~1.2m，采用 C35 水下

混凝土。

2.西岸河边道路加宽方案采用钢筋混凝土挡土墙结构，加宽

段路基总长约 65m，宽度为 2m。

(三)项目投资

资金来源：项目总投资 500.65 万元，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(少数民族发展任务) 补助资金 290 万元，项目其余资金由财政统

筹安排解决。

(四)建设期限

项目预计 2025 年 10 月开工，2025 年 3 月底前完工。

（五）预期效益（利益联结机制/联农带农机制）

完成县道 X808 线连山小三江桥灾毁恢复重建，为当地群众安

全便捷舒适出行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，提高公路抗灾防灾能力。

保障道路交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受益对象：通过重建小三江桥，保障小三江镇三联村与鹿鸣

村 3000 多名群众的生活日常出行和工作、就学。

（六）资产确权

桥梁通过验收后,由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公路事务中心要做好



确权登记。

（七）管护机制及责任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公路事务中心对桥梁定期检查定期维

护。桥梁是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保证道路的畅通无阻，下一

步加强对已建成使用的桥梁构造物进行检查、保养和维修，使其

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，确保其使用寿命。

二 、资金管理

你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<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财农〔2021〕19 号)《广东省财政厅等七部

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细则的通知》

(粤财农〔2021〕119 号)等有关规定，切实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和

监督，严格按照衔接资金管理规定，实行专户管理、专款专用、专

账核算，严禁挤占、截留、挪用和贪污，管好用好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，确保资金安全运行和有效使用。

三 、项目建设要求

1.严格执行项目有关法律法规，认真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、 招

标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，质量和安全保证制、公示公

告制、检查验收和绩效评价等制度，落实专人负责，加强资金项目

常态化监督，全面加强资金项目绩效管理和公示公告。

2.严格按照批复建设内容要求及时组织实施，所批复项目的建

设内容、规模及地点不得随意调整。若有特殊原因确需进行项目调



项的，要按程序报批和备案。对因特殊情况无法继续实施和未及时

调项的项目，资金指标将被收回国库重新安排项目。

3.切实做好项目开工前期准备，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提高项目

开工率和资金报账工作，确保批复项目于 2025 年 10 月完成建设任

务及初级验收工作。

4.项目形成的资产须明确产权归属，按规定做好确权登记，落

实管护主体与管护措施，坚持“谁受益、谁管护”的原则，明确监

管责任和管护义务，落实管护制度，确保资产不流失、不闲置。

四 、其他事项

1.本次批复的项目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，按照项目进度

向我局提交报账资料申请资金拨付，我局对报账资料进行审核后送

县财政局审批支付，不得以拨代支，不得虚列支出，不得超进度拨

款。项目实施过程汇总，你单位要及时将项目进度信息和资金报账

进度信息录入“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”,

以便各级乡村振兴部门对项目进行统计监测。项目竣工后，要及时

组织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保报我局。

2.要严格按照项目档案管理要求，收集整理项目档案，包括各

种文字、图表、报表、账册、凭证、声像和照片，做好项目实施全

程记录工作，便于项目总结和迎接国家、省、市级检查和县级常态

化监管。

3.要在项目位置设立项目实施前、竣工公示牌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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